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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客运站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
收费标准的批复

突泉县交通运输局：
你局《关于商请核定客运站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函》收悉。鉴于突泉县旺泉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客运站停车场尚未投入运营，无法提供相关成本监审资料的实际情况，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定价目录》《内蒙古自治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规定，我委对同类型停车场收费标准开展广泛调查，经研究讨论，并报县政府同意，现就突泉县旺泉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事宜批复如下：
一、收费试行期限
突泉县旺泉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停车场纳入收费范围，停车场收费范围以住建部门核定为准，实行临时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试行期为2年。
二、收费标准
小型车辆（7座及以下客车、2吨及以下货车）：当日首次进入停放不超过0.5小时（含）免费；0.5~1小时（含）收费3元；超过1小时的，每增加1小时（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加收2元；单日最高收费20元（上限）。
三、工作要求
1.  你局做好政策解释工作，督促停车场设置专用标志，在收费地点醒目位置设立收费公示牌，明确停放车辆类型、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接受社会监督，广泛征求意见后予以实施。
2. 停车场收费前，办理收费公示清单手续，做到依法收费。3. 督促停车场经营者自正式运营之日起，建立正规财务账目，为成本监审工作奠定基础。临时收费标准期满前1个月，按程序重新报批正式收费标准。
4. 若后续停车场运营主体、服务范围发生变更，须提前向我委报备；本批复临时收费标准有效期为2年，期满前30个工作日，你局需按程序向我委申请重新核定。
5.本批复自2026年1月13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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